
浙江海宁成品粮公开竞价销售粮油交割细则
（国粮浙交2026第195号）

一、品种、数量、质量、收获加工年份：
2025年4月及以后加工的晚粳米1620吨，国标二级，产地：嘉兴。设2个标段；详见交易清单。

本次竞价销售活动经公告期和看样期后举行，请竞买方在规定看样时间内亲临储存库点实地看样，全面查验标的物质量、预包装食品标签等实际情况并查看相关质检报告，未看样的竞买方视为对标的物现状的确认。竞买方一旦做出竞价行为，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。委托方可向竞得方提供竞得粮食的检验报告。
看样时间：2026年4月20日-4月26日，上午8:30——下午16：30。
二、交货时间、交货地点、交货方式
1、交货时间：标的物在2026年5月30日前提清。如竞得方未按约定时间提清货物，委托方将收取仓房占用费。具体标准为：①超过合同约定提货时间15日历天（含）内的，费用按每天0.4元/吨收取，数量按照整仓容计算；②超过合同约定提货时间15日历天的，费用按每天0.8元/吨收取，数量按照整仓容计算；数量按照整仓容计算。0P05、0P06号仓仓容均为410吨、1P05号仓仓容800吨。

2、交货地点: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粮食储备库1P05、中心粮库0P05、中心粮库0P06。（地址：粮食储备库:海宁市经济开发区长生堰路1号,中心粮库:海宁市海洲街道伊桥村管泾港44号）

3、交货方式：委托方指定仓库内提货，竞得方在提货仓库内包装提货，需归还盛放标的物的托盘，运输车辆、装卸工人、堆包等均由竞得方安排，运输、装卸、出库等一切费用均由竞得方承担。本着先进后出和边进边出的原则，确保成品储备粮数量不轮空，按入库进度安排出库，出库数量不超过入库数量。具体出库时间、数量，以库点安排为准。竞得人在提货时需提前2天与委托方联系提货事宜。
三、结算办法

1、货款结算方式:成交后五个工作日内签订购销合同，自行结算，款到发货。

2、数量结算方式：竞得方通过抽包方式核验定量包实际数量，每包定量包允许有±0.5%数量浮动。实际数量与公告定量包数量差率在±0.5%（含0.5%）之内的，按公告定量包数量结算；差率超过-0.5%的，按实际数量减公告定量包数量的0.5%结算；差率超过+0.5%的，按实际数量加公告定量包数量的0.5%结算。
四、其它说明

1、包装出库。

2、竞得方不得将竞得大米直接原包装销售，因直接原包装销售产生的责任，由竞得方承担。

 3、起始价、成交价均指含税含发票。

4、委托方提供正式销货发票，有关印花税等税款按国家有关规定由各自自行缴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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